
案例
小朱大学毕业后于 2022 年 7 月份入

职某公司，最近，小朱跟朋友聊天时得知
职工均享有法定的带薪年休假，既能休
息又有工资收入，于是就向公司申请休
2022 年度的年休假。让小朱纳闷的是，
公司人事部竟然说他还不具备资格。这
是怎么回事呢？

说法
初次入职劳动者，是无法享受当年

的年休假的。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 2
条规定：“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民
办非企业单位、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
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，享受带
薪年休假。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
假。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
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。”

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 3 条第 1
款规定：“职工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
的，年休假 5 天；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，年
休假 10天；满 20年的，年休假 15天。”

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，享受年休假
的法定条件是职工“连续工作 1 年以上”
或者“累计工作满 1 年”。本案中，由于小
朱是应届大学毕业生，在公司的连续工
作时间和累计工作时间均不满 1 年，当然
还无权享受年休假。

另外，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
第 4 条的规定，职工依法享受的寒暑假多
于年休假天数的，请事假累计 20 天以上
且单位未扣发工资的，请病假累计超过
规定天数的，均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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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未休年休假
就可要求“折现”

444误
区

职工休年假应规避5个认识误区

每到岁末年初，带

薪年休假都会成为一个

热点话题，由带薪年休

假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

也逐年增多。究其原

因，除了因用人单位对

年休假存在种种认识误

区所致外，职工本人的

一些认识误区也是引发

纠纷的原因之一。那

么，职工对带薪年休假

都会陷入哪些认识误区

呢？以下案例分析从 5

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法律

解读。

核心
阅读

案例
小 马 是 某 公 司 的 职 工 。 2022 年 12

月中旬，小马向公司申请休 5 天年休假。
公司考虑到年底任务重、生病休假的人
多，未同意其请求。小马认为，休年假是
其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，公司不得阻碍，
自己有权决定何时休年休假。于是，在
递交休假申请后自行离开公司。

可是，小马在休完假回到公司上班
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公司以“旷工 5 天严重

违纪”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的通知书。
小马不解，自己的法定假也需要单位批
准后才能用吗？

说法
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 5 条规定：

“单位根据生产、工作的具体情况，并考虑
职工本人意愿，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……”
据此，单位在安排或批准休年休假时，虽然
要“考虑职工本人意愿”，但单位的生产、工

作具体情况是否允许职工此时休假，则是
决定性因素。也就是说，单位根据生产、工
作的具体情况，有权决定是否批准职工在
选定的日期休年假。因此，在单位未批准或
未安排的情况下，职工无权自行决定何时
休年休假，否则，就是违反劳动纪律。

本案中，小马在未获得公司批准的情
况下，擅自休假 5天。对于这种我行我素的
行为，公司根据其制定的规则制度，以旷工
5天为由，与小马解除劳动合同，合法有据。

所有职工都能享受年休假111
误
区

案例
2022 年 4 月，受疫情影响，某餐饮公

司决定停业 2 周，并通知厨师孙某利用停
工休息时间休完 2022 年度的 10 天年休
假，孙某对此不认可，餐饮公司要求孙某
服从安排并足额支付了休假期间的工
资。2022 年 11 月，孙某以公司在停工休
息期间强行安排职工休年假系违法之举
为由，要求公司支付 2022 年度未休年休
假工资报酬，但被餐饮公司拒绝。孙某
遂申请劳动仲裁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
决驳回了孙某的仲裁请求。

孙某不服裁决，想知道仲裁机构为

什么不支持他的主张？

说法
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 3 条

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 6
条的规定，国家法定休假日、休息日，职工
依法享受的探亲假、婚丧假、产假等国家
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，不
计入年休假的假期。显然，用人单位利用
停工休息期间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，并不
在禁止之列。

此外，人社部等四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做
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

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》规
定：“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，与职
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、企业自设福
利假等各类假。”

“与职工协商”是用人单位安排年休假
需履行的程序，但并未要求“必须协商一
致”。无论职工是否同意，用人单位都可以
在履行协商程序后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。

本案中，餐饮公司在经营困难时期，利
用停业期间安排孙某休带薪年休假，符合
法律和政策规定，且足额支付了休假期间
的工资。因此，孙某的请求无事实依据，劳
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驳回其仲裁请求。

我的假期我作主222
误
区

停工休息期间不能安排休年假333
误
区

案例
魏某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入职某公司。

2022 年 1 月 10 日，公司向魏某发出年休假
征询单，魏某考虑到不休年休假可以拿 3
倍的工资，于是就在该征询单上以勾选的
方式表示自愿放弃该年度的带薪年休假，
并在表上签字确认。2022 年 12 月，魏某
要求公司支付其该年度未休年休假的工
资报酬，但被拒绝，双方遂发生争议。

那么，魏某能如愿拿到这笔钱吗？

说法
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相关规定，在单位未主动安排职工休
年休假时，即使职工未提出休假申请的，
单位仍负有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
义务。但是，如果单位主动安排而职工自
愿放弃休假权利的，则无权再要求折现。

对此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
法》第 10 条第 2 款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安排职
工休年休假，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
提出不休年休假的，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
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。”

本案中，魏某在“年休假征询单”上以
勾选的方式表示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，并
在表上签字确认，可以理解为“职工因本
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”，因此，公
司只需支付魏某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即
可，无需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。

年休假工资
是日工资收入的3倍

555误
区

案例
小黄 2021 年大学毕业后入职某公司

后，十分珍惜这份工作，主动加班加点是
常事。2022 年 11 月，小黄申请年休假，公
司考虑到种种特殊情况，就让他放弃年休
假，说届时会额外给予双份工资。

小黄质疑：法律明明是规定额外支付
“3倍的工资”，公司怎么说是 2倍呢？

说法
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 10

条第 1 款规定：“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
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
年休假天数的，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
未休年休假天数，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
300%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，其中包含
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
入。”因此，对这里的“日工资收入的 300%”
不能产生误读，实际上单位只须另付给
200%的工资即可。

潘家永


